
宜蘭縣兒童與少年家庭寄養機構安置作業及收費辦法
中華民國92年12月24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09201587

42號令發布全文23條

中華民國94年12月16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09401613

82號令修正第1條、第4條、第6條、第7條、第9條、第11

條、第20條，並增訂第24條

中華民國97年11月13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09701522

37B號令修正第1條、第6條、第13條、第14條及第18條

中華民國101年8月15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10101260

54B號令修正第1條、第3條之1、第4條、第6條至第8條

、第11條至第13條，第16條及第21條，並增訂第13條之1

中華民國107年4月24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10700655

48B號令修正第6條及第6條之1

中華民國112年4月19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112007066

5B號令修正名稱及全文22條

(原名稱：宜蘭縣兒童及少年寄養辦法；新名稱：宜蘭縣

兒童與少年家庭寄養機構安置作業及收費辦法)

第　一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五十

二條第二項、第六十二條第五項及第六十三條規定訂定之。

第　二　條 宜蘭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辦理兒童與少年(以下簡稱兒少)家

庭寄養及機構安置業務如下：

一、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業務之策劃、推廣、輔導及評鑑。

二、申請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案件之調查、審核、處理。

三、寄養家庭之召募、調查、審核、授證及訓練輔導。

四、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與受安置兒少間關係之輔導及調整。

五、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與受安置兒少原生家庭之聯繫。

六、受安置兒少及原生家庭之輔導。

七、受安置兒少之轉介安置及個案輔導。

八、受安置兒少個案資料管理及定期追蹤輔導。

九、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業務之督導、評鑑、獎勵及表揚。

十、寄養及安置費用之籌編核發。

十一、辦理寄養家庭業務人員之訓練。

十二、提供保護個案輔導及評估資料送法院裁定，依法辦理安

      置。

十三、其他兒少寄養及安置相關事項。

前項第六款之輔導，包括對原生家庭提供家庭處遇計畫服務，

使兒少得以及早返回原生家庭。

第　三　條 本府得委託組織健全，具有專業人員與承辦經驗之兒少福利機

構或團體（以下簡稱受託單位），辦理家庭寄養及機構安置業務。 

第　四　條 兒少之父母、養父母、監護人、利害關係人、兒少福利機構或

其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，應與本府簽訂委託安置契約後，始得辦理



家庭寄養或機構安置。但屬於兒少強制保護案件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　五　條 有意願擔任寄養家庭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、資料，向本府或受

託單位提出申請：

一、申請人、申請人之配偶及其同住家庭成員名冊。

二、素行調查同意書。

三、福利身分調查同意書。

四、全戶戶籍謄本。

五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。

六、健康檢查證明書：有配偶者，並應檢具配偶健康檢查證明

書。

七、申請人具第六條第二款專業資格者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

    。

八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、資料。

本府應組成寄養家庭審查小組，審查前項申請案件；經審查通

過者，取得儲備寄養家庭之資格。

儲備寄養家庭完成職前訓練課程，經本府核發寄養家庭合格證

書，並與本府訂定契約後，始得擔任寄養家庭。

第　六　條 寄養家庭分為單親寄養家庭、雙親寄養家庭及專業寄養家庭三

類。

前項寄養家庭之資格、條件如下：

一、單親、雙親寄養家庭：

(一)申請人、申請人之配偶年滿二十五歲以上，均具國民

義務教育以上教育程度。

(二)申請人、申請人之配偶及同住家庭成員，經素行調查

均品性端正、健康狀況良好，相處和諧。

(三)申請人、申請人之配偶，有固定收入足以維持家庭生

活。

(四)住、居所安全整潔，有足夠活動空間。

(五)願意協助受安置兒少，接受療育及學習相關專業知能

    。

(六)申請人、申請人之配偶及同住家庭成員，不得有本法

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。

(七)申請人、申請人之配偶之體能、教養能力及身心狀況

    ，經本府每年審查，具照顧受安置兒少能力。

二、專業寄養家庭，除符合前款規定外，並應符合下列資格之

ㄧ：

(ㄧ)具幼兒園教保人員、助理教保人員或兒少安置教養機



構保育人員、助理保育人員、生活輔導人員、助理生

活輔導人員及托育人員資格，並具有二年以上幼兒園

    、兒少安置與教養機構、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作經驗

    。

(二)大學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，並具有二年以上幼兒園

    、兒少安置與教養機構、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作經驗

    。

(三)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，並具有二年以上托育服務工

作經驗。

第　七　條 每一寄養家庭接受受安置兒少人數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ㄧ、雙親寄養家庭：包括該家庭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在內，不得

超過四人，其中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兒童或未滿二歲兒童

    ，不得超過二人。但受安置兒少為兄弟姊妹關係或安置緊

急個案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、單親寄養家庭：包括該家庭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在內，不得

超過二人，其中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兒童，不得超過ㄧ人

    。

第　八　條 寄養家庭遷移住、居所前，應通知本府或受託單位。

遷移後之住、居所不符合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或不

在宜蘭縣者，本府得註銷其寄養家庭合格證書、終止寄養契約，並

將受安置兒少轉安置於其他適當處所。

第　九　條 寄養家庭申請終止提供寄養服務或註銷寄養家庭合格證書，應

於一個月前向本府或受託單位提出申請。

第　十　條 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應負下列義務：

一、對於受安置兒少之背景應予保密，以維護其權益。

二、提供受安置兒少日常生活之各項必需品。

三、注意受安置兒少之身心健全發展；六歲以上之受安置兒少

不得與不同性別者同睡一寢室。

四、注意受安置兒少之安全；發生事故時，應緊急妥善處理，

並立即通知本府或受託單位。

五、定期向本府或受託單位提供受安置兒少之個案狀況資料。

六、瞭解及教導受安置兒少之行為，以維護其人格尊嚴，促進

生理及心理之健全發展。

七、輔導受安置兒少對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生活之適應，以培

養其社會適應能力，並教育輔導回歸原生家庭。

八、提供受安置兒少就學及課業輔導必要之協助，以加強其生



活及知能教育。

九、妥善運用安置費用。

十、妥適照顧受安置兒少之健康。

十一、接受本府或受託單位訪視、輔導及評鑑。

十二、接受本府所安排受安置兒少之父母、養父母或監護人之

      探視與原生家庭處遇計畫。

十三、遵守本府安排，於安置原因消失時，由其原生家庭領回

      扶養或其他必要之處置。

十四、接受本府或受託單位之在職訓練並完成當年度應受訓時

      數。

第 十一 條 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本府得令其限期改善

，情節重大者，得終止寄養或安置契約、註銷其資格，並追繳賸餘

寄養或安置費用；涉及刑責者，移送司法機關偵辦：

一、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、第四十七條第二項、第四十

八條第一項、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。

二、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，其情節影響受安置兒少身心健全發

展。

三、利用受安置兒少身分，藉機對外募款斂財。

四、未提供短期、臨時性喘息照顧或其他安置照顧達二年以上

    。但有特殊情形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五、未遵守前條規定。

六、未經本府或受託單位同意，擅自變更受安置兒少住所或主

要照顧人員。

七、寄養家庭發生重大變故，致無法履行契約義務。

八、寄養家庭有不符合第六條之情形。

九、違反其他保護受安置兒少之法令規定。

第 十二 條 受安置兒少於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發生適應不良問題且經本府

輔導後仍未能解決時，本府得依職權或依寄養家庭、安置機構、受

安置兒少之父母、監護人之申請，另行安排安置於其他寄養家庭、

安置機構或為其他處理。

第 十三 條 安置費用之計算基準如下：

ㄧ、兒童每名每月以中央主管機關前ㄧ年度公告最低生活費用

之一點八倍計算。

二、少年每名每月以中央主管機關前ㄧ年度公告最低生活費用

之二倍計算。

三、兒童經評估為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者，每名每月以中央主

管機關前ㄧ年度公告最低生活費用之二倍計算。



四、少年經評估為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者，每名每月以中央主

管機關前ㄧ年度公告最低生活費用之二點二倍計算。

安置費用以外之項目，依當年度契約簽訂內容為準。

設籍於宜蘭縣之受安置兒少，因故須安置於外縣(市)者，其安

置費用依該縣(市)政府之規定。

第 十四 條 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得協助受安置之身心障礙兒少，依身心障

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辦法，向本府申請輔助器具費用

之補助。

第 十五 條 受安置兒少之寄養或安置費用，應由其扶養義務人或監護人負

擔，並按月繳交本府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本府得予以補助，其基

準如下：

一、列冊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，全額補助。

二、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數，每人每月在當年度最低

生活費用一點五倍以上，未達二倍者，補助四分之三。

三、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數，每人每月在當年度最低

生活費用二倍以上，未達二點五倍者，補助四分之二。

四、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數，每人每月在當年度最低

生活費用二點五倍以上，未達三倍者，補助四分之一。

五、其他經本府評估確有其需要或困難者，酌予補助。

六、緊急安置或法院裁定繼續安置之兒少寄養或機構安置費用

    ，由本府負擔。但設籍外縣(市)之兒少，由其戶籍所在地

之主管機關負擔繼續安置費用。

第 十六 條 符合前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一之扶養義務人或監護人，經

社工人員評估後認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減少其前條所定補助額

度：

一、未配合本府社工人員個案輔導處遇計畫，且經通知限期改

善後，仍拒絕配合。

二、對兒少疏於保護、照顧，其情節嚴重或有施虐情形。

三、其他經本府社工人員評估，有必要減少補助額度之情形。

第 十七 條 受安置兒少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及傷病醫療費用，除法令另有規

定外，應由扶養義務人或監護人負擔；其經本府評估無力負擔者，

得申請本府補助。

第 十八 條 受安置兒少之扶養義務人或監護人應繳納而未繳納之費用，本

府應先予催繳，屆期仍不繳納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行。

第 十九 條 本府得支付受託單位行政事務費，以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所定

金額之百分之二十核給之；其實際金額，以當年度契約所定金額為



準。

第 二十 條 本府為安置兒少，得徵求其同意，將其交付予不互負扶養義務

且適當之親屬，或與其有長期正向穩定依附關係之第三人。

前項親屬及第三人，得收取之安置費用、補助基準、義務及安

置人數上限等相關事項，準用本辦法之規定。

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本府預算及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經費支應。

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